
以创新思维推进依法行政

地方政府如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各地情况不一

样，不应完全照抄照搬照转中办国办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而应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情况，以创新思维，制定具体、细化，具

有可操作性，能产生实效，并实际可行的实施方案。日前广州市人大

常委会制定通过的《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就是这样一个以创新思维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具有典范性的地方层面的实施方案。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的创新性贯穿于条例的始终，笔者认为

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的 15 个举措：

第一个方面：关于行政决策。《条例》关于行政决策的创新举措

主要有五：其一，决策作出前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全面收集和分析决

策所需材料和信息，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并形成调研报告，作为决策

依据；其二，政府在组织对决策方案进行听证时，确保听证参与人具

有广泛的代表性并充分表达意见；决策起草部门在起草时要广泛听取

公众意见，并对公众意见采纳的情况和不采纳的理由进行反馈；其三，

决策起草部门起草决策既可自行组织起草，也可委托专家或专业机构

起草；重大决策无论由谁起草，均应经专家论证，专家人选的选定应

注重专业性、代表性、均衡性；对专家意见和对专家意见的采纳情况

应向社会公开；其四，政府作出重大决策一般应进行多方案比较，讨

论重大行政决策，与会人员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应如实记录，

完整存档；其五，对重大决策实施决策后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和实施



后客观情况的变化作出修订、中止或停止执行相应决策的决定。

第二个方面：关于行政执法。《条例》关于行政执法的创新举措

亦主要有五：其一，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条例》要求对调查

取证、询问当事人、行政强制等采用照相、录音、录像等音像记录方

式进行同步记录，并在 24 小时内将记录信息上传至执法信息系统或

本单位专用存储器；其二，制定行政执法裁量基准，细化、量化裁量

标准；《条例》要求将裁量范围、种类、幅度经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

后统一向社会公布；其三，建立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与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之间的分工协作机制，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发现违法行为，应及时将

有关线索、证据移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在执法过

程中需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协助确认违法事实和性质，提供有关材料

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予以协助；其四，行政机关委托下级行

政机关、其他行政机关、组织行使部分行政职权，应事先对委托的必

要性、可行性进行评估，确定委托后，应将委托对象、范围、权限、

责任、期限等向社会公布；在委托实施一年后应对委托实施情况进行

评估，如委托未能实现预期效果或出现负面问题，应终止委托，并向

社会公告；其五，行政执法主体每年要向本级人民政府提交执法年度

分析报告，并于次年第一季度通过网站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行政许

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情况和复议、应诉的情况。

第三个方面：关于依法行政的监督和保障。《条例》关于依法行

政的监督和保障的主要创新举措同样有五：其一，要求市区镇三级政

府每年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政府报告依法行政工作情况，



报告内容应包括依法行政实施的主要措施、存在的问题、对策、重大

行政决策的决定和执行情况，以及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群众举报和

投诉的情况，报告应向社会公开；其二，市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

报送审议的意见分歧较大的预算项目和重大投资项目应建立单项表

决机制，对不符合相关要求的预算和重大投资项目，可要求有关部门

重新编制和重新报送审批；其三，建立全市统一的行政执法监督信息

系统，实现对行政执法全过程监督的信息化；其四，政府及政府部门

对人民法院、检察院提出的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应及时研究，将研究

意见和处理情况反馈法院、检察院，对拟不予采纳的司法建议、检察

建议，应说明理由；其五，市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每年不少于两次听

取各部门依法行政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本行政区域内依法行政中

存在的重大问题。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的创新并不止于上述 3 个方面 15 项举

措，但这 3 个方面 15 项举措是其中非常重要，极具实效性的。且笔

者认为，这些举措完全可供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推进依法行政的法规、

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时借鉴和参考（当然只应是借鉴参考，而不应照抄

照搬），故笔者将之特别加以整理、归纳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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